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
课程任课教师调停课申请/登记表

     /     学年第     学期     

	课程名称
	

	年级及专业
	

	调   课

原   因
	调课原因：

（此次调课是该课程在本学期第  次调课。）
任课教师签字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原上课安排
	补课安排

	周次
	星期/节次
	上课地点
	周次
	星期/节次
	上课地点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系上意见：

系主任签名盖公章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教务处意见：

教务处处长签名盖公章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注：1. 任课教师申请调（停）课必须办理此程序，其他方式无效；非教师原因调补课安排也适用此表。

2. 任课教师必须提前通知所有上课学生停课时间和补课时间及地点，并在结课考核前完成计划学时。

3. 本表一式三份，任课教师、系（处）和教务处教学科各留存一份。

